
便函〔2022〕412 号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加强

工业企业疫情防控相关

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

根据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<广东省工业企业加

强疫情防控工作指引（第一版）>的通知》（粤工信消费函〔2022〕

3 号）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指导企业按照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

控方案（第八版）》和省工作指引要求，结合行业和自身生产经

营特点，制定并动态调整完善本单位疫情防控工作应急预案。请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认

真贯彻落实省市疫情防控要求，把工业企业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

前工作的重中之中来抓，坚决压实工业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、

劳动密集型企业主体责任，督促工业企业参照附件所提供企业疫

情防控应急预案（参考样例）认真制定本企业的疫情防控应急预

案，并严格按照预案操作规程进行认真演练，做到有备无患，一

旦有相关情况发生，可以做到科学精准从容应对处置，统筹推进

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，织密织牢工业企业疫情防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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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XXX 企业疫情防控应急预案（参考样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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